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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指南明确了上海市碳普惠减排项目（以下简称“减排项目”）、上海市碳普惠减排场景

（以下简称“减排场景”）以及碳普惠减排量（以下简称“减排量”）的管理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以及相应减排量的申报、评估论证、公布、确认等相关工

作流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标准编号

或发文字号的引用文件，仅注明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标准编号或发文字号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 1部分：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

范及指南；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沪府令 20号）；

《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沪环规〔2025〕10号）。

3 基本要求

3.1 一般要求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依

照公布的上海市碳普惠方法学（以下简称“方法学”）申报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申报的减排项

目和减排场景应当有利于降碳增汇，能够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实现温室气体的清除。

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具备真实性、唯一性、普惠性，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纳入全国和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的项目，或者纳入国内外其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机制或参与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的项目，不得申报减排项目或减排场景。

3.2 避免重复申报

碳普惠相关主体在申报减排项目或减排场景时，应当承诺在碳普惠计入期内，其同一核算边

界内的减排量未在国内外其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收益，且该减排量所对应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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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服务未参与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其他环境权益交易。

4 申报、论证与公布

碳普惠相关主体可以通过“一网通办”碳普惠专区在线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经评估论证通过

的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应当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以及

“一网通办”碳普惠专区公开发布。碳普惠相关主体应当按照方法学要求实施和运维减排项目和

减排场景并按规定报送减排量及其相关数据，经确认后的减排量应当通过上海市碳普惠管理运营

平台（以下简称“管理运营平台”）予以记录。

4.1 减排项目及其减排量的管理

4.1.1 程序

a） 申报。

b） 评估论证。

c） 信息公布。

d） 减排项目实施与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确认和记录。

f） 减排项目终止。

4.1.2 申报

减排项目申报主体应当依据公布的方法学开发减排项目，具体申请材料包括：碳普惠减排项

目申请表、减排项目设计文件、减排项目开工、运营时间证明文件、减排项目申请主体项目证明

材料等。

4.1.3 评估论证

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市减污降碳中心”）组织开展减排项目的评

估论证工作。根据技术审查情况，出具技术审查意见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a） 预审

市减污降碳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等开展技术预审。

b） 技术审查

综合考虑减排项目的复杂程度、数据监测和记录的数智化程度以及减排量的规模大小等因素，

对减排项目实行分类技术审查。技术审查方式包括第三方机构评审、数智化评审、专家评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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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中心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方式开展技术审查。具体分类要求和工作流程如

下：

1 第三方机构评审：对核算边界确定和减排量核算等技术要求较高、难度较大，需通过现

场勘查方式确认实施条件的减排项目，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技术审查。接受

委托的第三方机构重点对减排项目的方法学适用性、减排措施实施和运行情况、数据监测和减排

量计算等开展技术评审，并出具评审报告。

2 数智化评审：对能够与管理运营平台实现数据对接，且减排量计算涉及的关键数据已按

要求实现在线监测或定向传输的减排项目，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采用数智化方式开展技术审查。

重点对减排项目的方法学适用性、在线数据的可靠性、关键参数的准确性、减排量计算的合规性

等开展技术评审，在管理运营平台对评审结果进行记录。

3 专家评审：对已经采取第三方机构评审或数智化评审方式，但相关技术要求复杂仍需进

一步开展论证的减排项目，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形成专家组技术评审意

见。专家应当优先从碳普惠专家库中遴选。若专家库中没有适配的专家，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另行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技术论证。

c） 技术审查意见

市减污降碳中心结合技术审查结果，出具技术审查意见。

4.1.4 信息公布

经综合论证通过的减排项目应当公开发布相关项目信息，具体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实施主体、

所依据的方法学名称、实施范围、项目规模等。

4.1.5 减排项目实施与数据质量管理

减排项目实施主体应当依据方法学开展减排项目的运营、维护、监测、报告等工作。鼓励减

排项目的相关运行数据与管理运营平台实现对接，实时或者定期报送数据；其他暂不具备数据对

接要求的减排项目应当按规定向管理运营平台提交相关数据信息、证明材料等。

减排项目实施主体应当明确其在数据联网、精度控制与校正、管理与归档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确保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并确保数据可追溯。在减排项目运营过程中若更换数据来源

设备（包括数据测量仪器）等，须经过校验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相关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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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减排量确认和记录

减排项目实施主体可以按规定申请减排量的确认和记录，具体申请材料包括：项目减排量确

认和记录申请表、项目减排量计算过程说明（格式和内容要求）等。减排量原则上按年度予以确

认和记录。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参考 4.1.3有关规定组织开展评估论证，评估论证工作可以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简化。项目减排量经综合论证后，通过管理运营平台予以确认与记录。

a） 减排量的首次确认和记录

减排项目实施主体申请减排项目的同时，可以同步申请首次减排量的确认和记录。减排项目

及其减排量的评估论证工作可以同步开展。

b） 减排量的再次确认和记录

减排项目实施过程中，减排项目实施主体可以申请减排量再次确认和记录。评估论证重点审

查减排量核算的规范性、数据监测的真实性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4.2 减排场景及其减排量的管理

4.2.1 程序

a） 申报。

b） 评估论证。

c） 信息公布。

d） 减排场景实施与数据质量管理。

e） 减排量确认和记录。

f） 减排场景延续、变更。

4.2.2 申报

减排场景申报主体应当依据公布的方法学开发减排场景，具体申请材料包括：碳普惠减排场

景申请表、减排场景申请主体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等证明材料、减排场景申请主体法人或

者负责人身份证明、减排场景申请委托书（如有）等。

4.2.3 评估论证

市减污降碳中心会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环交所”）组织开展减排场景的

评估论证工作。根据技术审查情况，出具技术审查意见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a） 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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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减污降碳中心会同上海环交所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等开展技术预审。

b） 技术审查

市减污降碳中心会同上海环交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及现场踏勘。专家应当优先从碳普惠专

家库中遴选。若专家库中没有适配的专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另行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技术

论证。

c） 技术审查意见

市减污降碳中心会同上海环交所结合技术审查结果，出具技术审查意见。

4.2.4 信息公布

经综合论证通过的减排场景应当公开发布相关场景信息，具体内容包括：场景名称、实施主

体、所依据的方法学等。

4.2.5 减排场景实施与数据质量管理

减排场景实施主体应当依据公布的方法学开展减排场景的运营、维护、监测、报告等工作。

减排场景的数据平台应当与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实现对接，按照授权范围获取相关减排行为数据

并核算减排量，减排量及相关数据应当报送至碳普惠管理运营平台。

减排场景实施主体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建立并执行有效的数据管理制度，

确保数据可追溯、不可篡改，确保数据报送的一致性。数据出现异常时，减排场景实施主体应当

及时排查并妥善处理处置，对异常数据产生的减排量予以修正。相关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4.2.6 减排量确认和记录

根据减排场景的数据获取方式，减排量可以按日、月或年为计算周期予以确认和记录。实现

数据对接的减排场景，其减排量可以在管理运营平台中直接确认和记录。

市减污降碳中心会同上海环交所定期组织开展减排场景数据质量比对。减排场景实施主体应

支持开展场景数据质量管理比对工作并按要求做好数据存证，发现数据存在异常或存疑的，减排

场景实施主体应当配合提供相关原始数据以供校验，并对相关数据予以校正。

5 解释权

本指南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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